附錄(二)
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辦事（連絡）處秘書職責規定

第 2 屆第11次理事會議通過

第 9 屆第23次理事會議通過

一、辦事（連絡）處秘書為各該辦事處之首席幕僚，承主任及財務稽核之命辦理本處會務、業務、財務及人事等諸項工作並負其責任。

二、依據本會任務所列有關條款襄助主任推行會務，並適時提供適切之建議。

三、對本處所屬幹事及雇員有督學之責。

四、須熟習有關一切法令及規章，俾據以處理業務及應需要向有關人員提供。

五、對於非本身所承辦業務須行簽轉，並確實掌握其進度。

六、對於各種財務報表、提款單、支票等文件均須在主辦會計之前加蓋印章以示負責。

七、凡本規定未列之事項，悉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服務規則及文書處理規則之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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